
陕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

2023 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调剂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教学〔2022〕

3 号）、《关于做好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3〕3 号）

及《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陕西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

录取工作的通知》（陕试研招〔2023〕1 号）文件精神及陕西理工大学《陕西理工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方案》（陕理工研〔2023〕12 号）等文件精神，为

切实做好法律硕士（JM）专业学位研究生(全日制)复试和录取工作，结合我院实际，本着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特制定本细则。

一、复试的组织领导

根据学校要求，学院成立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相关工作人员进

行政策、纪律、规则及程序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制定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具体方案并组织

实施；指导复试小组和研究生导师进行面试考核；审核成绩和初录名单。具体见陕西理工

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二、调剂复试有关要求

（一）接受调剂的专业及类别

法律硕士接收全日制调剂。

（二）接受调剂有关要求

1.考生调剂基本要求：依据《陕西理工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

作方案》（陕理工研[2023]12 号）考生调剂有关规定执行，满足我校对考生报考资格的要

求（见陕西理工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的。

2.初试成绩（单科、总分）均需达到国家 A类复试分数线。

3.调剂和接收专业代码：035102 法律硕士（法学）、035101 法律硕士（非法学）。

4.符合调剂条件的考生通过教育部指定的“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

三、调剂复试进程与要求

（一）调剂复试通知



1.调剂系统关闭后，根据有关要求第一时间筛选调剂复试考生名单，学院根据相关文

件精神，复试采取差额复试，报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在学院网站公布进入调剂复试的考

生名单。复试考生名单见附件。

2.符合教育部规定加分政策的考生，须由研究生院进行资格认定后学院根据陕西理工

大学研究生院的审核意见确定加分。

3.学院负责提前联系调剂考生，提前加入 QQ 群，确保信息畅通。

4.学院通过官网等方式告知调剂考生调剂复试时间及地点等。

(二)资格审查

所有考生按照《陕西理工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方案》（陕

理工研[2023]12 号）文件精神，按时提交资格审查资料，对资格审查不符合规定者，不予

复试。考生登录陕西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系统考生端

（https://yjsxt.snut.edu.cn/gsapp/sys/yjsbmxsd/entrance.do）按要求提交资格审核

材料，由学院审核。具体资格审查资料见陕理工研[2023]12 号文件精神。

（三）心理测试

学院按照陕西理工大学研究生院有关通知（学院具体通知）执行。心理健康评测是对

考生个性心理特征进行评测的重要方式，作为复试录取参考。

(四)调剂复试内容和形式

具体内容见陕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 2023 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复试类别 内容 时间 地点 备注

调剂考生

复试

专业综合考试 4月 9日上午 8:30-10:00 博远楼 A710 闭卷

面试 4月 9日上午 10:30 开始 博远楼 A710

(五) 信息公开与公示

复试结束后，以综合成绩排名确定拟录取名单（若综合成绩排名靠前的考生放弃录取

资格，则依次递补）最终拟录取名单由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上报研究生院。

本专业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参加复试考生(含拟录取考生)的初试成绩、复试综合

成绩、总评成绩、拟录取名单等信息将在学校、学院官网公布。

（六）复试方式及要求

根据学校有关规定，我院确定 2023 年复试采用线下复试方式。



（1）参加复试当天（2023 年 4 月 9 日）上午 8：00 在陕西理工大学东门，学生持初

试准考证、复试准考证及身份证，由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指派老师集中接入学校，按照学

院设定的路线进入复试场所。

（2）进入校园后，严格按照学校和学院的安排参加复试，中途不得随意离场。

（3）复试场所会提前全面消毒，复试过程中，不得交头接耳，不得大声喧哗，如无

特殊情况，大家尽量不要近距离接触并随意更换待候区位置。

（4）复试前，如有身体不适，提前与学校研究生院、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联系。

（5）复试过程中，尽量佩戴口罩，如有身体不适，及时告知。

四、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1.对复试考生进行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是保证入学新生质量的重要工作环节，学

院将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做好考核工作。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

法、诚实守信等方面。

五、录取及体检

1.录取原则

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和宁缺毋滥”原则，严格按照招生计划

和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进行录取。

2.录取类别：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3.体检

依据《陕西理工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方案》（陕理工研

[2023]12 号）相关要求进行。

六、工作纪律

1.要始终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严格落实有关工作要求，做好

场地安排、卫生消毒等工作。

2.所有参加复试的工作人员均须参加纪律培训。复试工作人员在复试工作中应严格执

行教育部、陕西省及我校有关硕士生招生复试工作的各项规定，不得有任何泄露试题和故

意提高或压低考分的行为。



3.复试工作实行回避制度，凡有亲属参加复试的人员，不得参加与复试及录取有关的

工作。

4.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当事人，将视情节轻重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相应纪律处分；构

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

七、咨询与公示

1.咨询电话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办公室(学院 C715 办公室)：电话 0916-2124909（李老师）；

13772827210（马老师）、13772817987（胡老师）

陕西理工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0916-2641564

纪委监察处：0916-2641591

2.信息公示

考生可登录“陕西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网址：https://yjs.snut.edu.cn/)、“陕

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网站(网址 https://jgfxy.snut.edu.cn/yxjj/xyjj.htm)查询有

八：附件：

附件 1：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调剂复试名单

附件 2：经管法学院 2023 年法律硕士复试学生基本信息表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调剂复试名单

序号 考生编号 报考专业 姓名 备注

1 612498642 法律硕士（法学） 崔雨欣

2 340898379 法律硕士（法学） 李威扬

3 422999795 法律硕士（法学） 罗皓

4 133697724 法律硕士（法学） 江梦婷

5 410791033 法律硕士（法学） 李笑

6 410792003 法律硕士（法学） 李冰琦

7 232899636 法律硕士（法学） 李彩娟



8 410398849 法律硕士（法学） 柴沛源

9 612494766 法律硕士（法学） 许赢予

10 321395407 法律硕士（法学） 卢佳怡

11 411098727 法律硕士（法学） 李玉龙

12 370283541 法律硕士（法学） 李伟东

13 611696965 法律硕士（法学） 张欣宇

14 411297554 法律硕士（非法学） 孟帅辉

15 620398697 法律硕士（非法学） 金樱

16 612497066 法律硕士（非法学） 屈英婕

17 150291745 法律硕士（非法学） 高洋

18 612495504 法律硕士（非法学） 张诗雨

19 414895813 法律硕士（非法学） 周叙

20 621296065 法律硕士（非法学） 李世军

21 371197502 法律硕士（非法学） 付妍丽

22 375196439 法律硕士（非法学） 安源

23 440178952 法律硕士（非法学） 陈钦洲

24 330278346 法律硕士（非法学） 颜萍萍

25 621296658 法律硕士（非法学） 贾瑞琦

26 520495374 法律硕士（非法学） 周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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